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4438號
訴願人：方00   址：台中市00區00路506號2樓之9
訴願人因竊盜案保管物事件，不服本府警察局105年4月21日投警督字
第105001830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訴願人於105年2月間向監察院陳情本府警察局仁愛鄉分局員警104年4月16日偵辦被訴竊盜案件，未獲檢察官指示，率將其所有之茶葉扣押並責付告訴人保管，嗣後獲不起訴處分，該局卻不返還該扣押物，損及權益等情，經監察院以105年3月16日院台業五字第1050160697號函交本府警察局查處逕復，本府警察局遂以105年4月21日投警督字第1050018309號書函復訴願人受理竊盜案件處理程序尚無違法濫權情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本府警察局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本件訴願所不服之105年4月21日投警督字第1050018309號書函內容略為：「主旨：有關台端陳指本局仁愛分局員警偵辦竊盜案件損及權益等情，查處情形，復如說明，…說明一、依據監察院105年3月16日院台業五字第1050160697號函辦理。…三、…偵查隊員警到場協助該件民事糾紛，經告知雙方當事人相關法律責任後，報案人仍堅持提出竊盜告訴，處理員警乃將現場情形以電話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值日檢察官報告，隨後依法定程序受理、偵辦本件竊盜案件，同時為避免雙方當事人所共同主張所有權之茶葉毀損，在雙方當事人均同意下，由雙方協議責付保管該批茶葉，並立下協議書、保管切結書等，尚無所指稱假借檢察官名義，立場偏頗及圖利及背信之情事。四、…本竊案件獲不起訴處分後，分局接獲台端第一次寄發之存證信函，因受理、偵辦此件竊盜案件時，並未查扣該批茶葉，而係在雙方同意下協議暫時責付一方保管，為此，承辦員警乃發函協請雙方當事人於分局偵查隊進行點交，惟一方不願出面協商，據此，當分局接獲台端第二次寄發之存證信函，要求負責發還該批茶葉時，即以書函回復台端，請台端再循民事途徑解決，容無不妥…。」詳其函復內容，係針對訴願人向監察院陳情之事項，就受理該竊盜案件之處理情形及不起訴處分後協助點交茶葉之處理經過，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其為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對訴願人並不生具體法律效果，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至本件訴願請求警察局交付茶葉事項，乃請求機關為事實行為，非為行政處分，按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第82條第1項規定：「對於依第2條第1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是提起課予義務訴願，須以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且對其申請亦須以處分為准駁為前提；如非依法申請之案件，或非以處分為准駁者，即無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餘地，本件請求為事實行為尚非為訴願之救濟範圍，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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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PAGE  
1

